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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文 山 州 教 育 体 育 局 文件

文发改价格〔2021〕127 号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山州教育体育局
转发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学历教育收费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教育体育局：

为规范我州民办教育收费，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，现将

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

教育学历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21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民办学历教育调费行为管

理，指导民办学校在制定和调整收费时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调费程

序，规范收费行为，督促学校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进行备案，

备案要提供调整备案报告、成本测算情况、收支公示情况、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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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处理情况等材料，对程序缺失的，发改、教育、市场监管部

门均不接受备案。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山州教育体育局

2021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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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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